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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之口頭約實際耕作者
參加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
試辦作業須知訂定簡介 李盈瑩 1

註 1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。

壹、前言

我國目前農業土地耕作權之取得，除由地主與耕作人以書面方式訂定協議內容外，

亦有部分以口頭約定方式辦理。該等以口頭約定方式使用他人農業用地，且實際從事農

業生產工作並以農業為職業之專業農民（簡稱口頭約實耕人），由於與地主雙方承租或

協議內容，無書面資料可以佐證，致政府機關無法核發各項農業補助。

為讓政府的補助可落實給予實耕人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簡稱農委會）研擬試辦方

案，於全國 5 個地區（簡稱試辦地區），試辦口頭約實耕人只要經過地主同意，即可申

領 107 年第 2 期作「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之稻作直接給付、轉（契）作獎勵或生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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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維護給付金，並訂定「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之口頭約實際耕作者參加對地綠色環境給

付計畫試辦作業須知」（簡稱本須知），據以辦理相關作業事宜。

貳、內容介紹

本須知業於 107 年 6 月 11 日訂定發布，共計 6 點，自發布日生效。其內容說明如下：

一、�本須知訂定目的，係為因應以口頭約定方式使用他人農地且以農業為職業之實耕

者，因無法取得書面租賃契約等文件致無法申領「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相關給

付（獎勵）金，爰研議有效解決措施，以協助渠等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得以參

加「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。（第 1 點）

二、�本次試辦地區擇定於桃園市觀音區、桃園市新屋區、雲林縣大埤鄉、臺南市新營區

及花蓮縣瑞穗鄉等 5 地區，辦理期作為 107 年第 2 期作。（第 2 點）

三、�戶籍設於試辦地區，且為農民健康保險（簡稱農保）被保險人之口頭約實耕人，可

於試辦地區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之 107 年第 2 期作補（變更）申報期間，

填具申報書及檢附下列文件，至戶籍所在地之公所或農會辦理申報。 （第 3 點）

（一）申報人之國民身分證。

（二）最近 3 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與農保被保險人證明文件。

（三）口頭約定切結書，並切結確經土地所有權人口頭約定承租其土地耕作，並同意申

報人申領所列之各項給付（獎勵）金。

（四）申報人之金融機構存摺或存摺封面影本。

（五）公所或農會認有必要時得請申報人檢附其他證明文件（例如戶口名簿、契作銷售

合約書等）。

（六）申報土地中倘包含非屬口頭約耕土地，且非申報人所有者，仍應檢附該土地之租

賃契約或耕作協議書等證明文件。

四、公所或農會受理申報後之審核規範應辦理審核事項內容如下列，並將審核結果記錄

於口頭約定切結書。（第 4 點）

（一）申請人是否具農保被保險人身分。

（二）口頭約定切結書之土地資料及所有權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是否有缺漏或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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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並由前審查合格之口頭約耕申報土地中，抽選至少 1 位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訪談（得

以電話訪談方式為之），於口頭約切結書上作成訪談紀錄。

五、口頭約實耕人以口頭約定耕作土地，申報稻作直接給付、轉（契）作及生產環境

維護措施之土地審核基準，仍應符合本計畫相關作業須知及規範之規定。且申報稻

作直接給付者，於公糧稻穀保價收購期間，不得申請變更為繳交公糧或公糧災害稻

穀。（第 5 點）

六、經公所或農會審核通過受理申報後，後續相關之勘（抽）查作業、造冊及撥款方式，

仍依本計畫相關作業須知及規範之規定辦理。（第 6 點）

參、結語

口頭約定耕作土地因無書面資料可供佐證，造成實耕人無法申領政府機關相關農業

補助。為落實政府照顧農民美意，農委會爰於全國 5 個地區試辦口頭約實耕人可以口頭

約定切結書，申請參加 107 年第 2 期作「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，於受理的公所或農

會審核通過後，相關給付（獎勵）金即由口頭約實耕人領取。後續將滾動檢討試辦成效，

以完善本政策相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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